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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租 賃 (中) 

 

黃  茂  榮*
 

 

 

五 承租人之義務 

 

在租賃關係，承租人之義務主要有：給付租金、保管租賃物及在租賃契約終

止後之租賃物的返還義務。失火責任與通知義務皆屬於保管義務，而危險負擔則

是租金義務的延伸。 

 

 A 租金義務 

 

  租賃契約為雙務契約。租金為承租人依租賃契約對於出租人所負之主要的給

付義務，該義務與出租人應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的給付義務構成對價

關係。在貨幣經濟底下，為最大的限度將有名契約的規定簡化，在雙務契約當事

人中原則上固當必有之一方單純負以金錢為內容之給付義務。但民法第四百二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同條第一項所定之租金，得以金錢或租賃物之孳息充之。亦即

在雖是單純的，而非混合的租賃契約，租賃雙方所負之給付義務的內容可能皆不

以金錢為內容。 

  租金數額有以法律規定其限額者，例如耕地租金依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二條規

定：「耕地地租租額，不得超過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

原約定地租超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減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

七十五者，不得增加。」土地法第九十四條規定，城市地方由政府建築，供人民

承租自住之房屋的租金，不得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價額年息百分之八。其由私人

興建出租者，其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約

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

制減定之（土地法第九十七條）。以現金為租賃之擔保者，其現金利息視為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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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部。其利率之計算，應與租金所由算定之利率相等（第九十八條）。該條所

定擔保之金額，不得超過二個月房屋租金之總額。已交付之擔保金，超過前項限

度者，承租人得以超過之部分，抵付房租（第九十九條）。租賃之現金擔保的極

點是：將租賃與消費借貸對向混合。在這種情形，承租人不但對於出租人提供了

擔保，而且先繳了全部租金。然上述關於租賃擔保的限制並無礙於租賃與消費借

貸之對向混合的效力。這時約定之租金是否逾越法定標準，應以按法定利率計得

之利息與按法定最高租金標準計得之租金相比較。 

  基於租賃係一種物的勞務之債的特徵，雙方難以同時履行。對此，民法第四

百三十九條雖然原則規定「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無約定者，依習慣；

無約定亦無習慣者，應於租賃期滿時支付之。如租金分期支付者，於每期屆滿時

支付之。如租賃物之收益有季節者，於收益季節終了時支付之。」但該條規定並

非強行規定，必要時，雙方得以特約定之。在房屋租賃，實務上往往約定，承租

人除應給付一定數額之押租金外，並應按期先繳租金。惟在耕作地之出租人不得

預收租金。承租人不能按期支付應交租金之全部，而以一部支付時，出租人不得

拒絕收受（第四百五十七條之一）。押租金之給付及租金之先繳不但不利於承租

人，而且可能影響到租賃物受讓人依買賣不破租賃原則繼受出租人之租賃契約時

的擔保及租金利益。 

  租金既為承租人就租賃物為使用收益的對價，在租賃期間如有因租賃物之物

的瑕疵而需要修繕，或因租賃物一部或全部滅失，或因第三人對於租賃物主張權

利42等出租人方之事由，而使承租人不能就租賃物為使用收益或其使用收益受到妨

礙，則在其不能為用益或用益受到妨礙的限度，當可減免其租金之給付義務。除

租賃物之一部滅失的情形外（第四百三十五條），民法債編租賃節就租金之減免

並無明文規定。這與第四百四十一條所定承租人方之事由，不影響承租人支付租

金之義務，以及第四百五十七條所定耕作地之承租人，因不可抗力，致其收益減

少或全無者，得請求減少或免除租金等情形不同。 

  關於租金債務之履行，承租人如有遲延的情形，民法第四百四十條規定「承

                                                 
42
 最高法院肯認在租賃物有瑕疵的情形，承租人得請求減少價金：「出租人租賃關係存續中，應保

持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如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

者，承租人自得請求減少租金或終止契約，此觀民法第四百二十三條、第四百三十六條及四百三十

五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度臺上字第一０六七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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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

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第一項）。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

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

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第二項）。租用

建築房屋之基地，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年之租額時，適用前項之規定（第三項）。」

土地法第一百條第三款規定，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除以擔保金抵償外，達二個月

以上時。出租人得收回房屋。民法第四百五十八條第四款規定耕作地租賃於租期

屆滿前，租金積欠達兩年之總額者，出租人得終止契約。針對耕地租賃，耕地三

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地租

積欠達兩年之總額時，出租人得終止租佃契約43。就契約之終結，該等規定修正了

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關於給付遲延之一般規定的效力：(一) 配合租賃之繼續性契

約的特徵，將解除改為終止，(二) 針對房屋、建築基地及耕地等不同租賃物之規

範上的需要，分別增加積欠租金之總額的下限，以緩和承租人之周轉壓力。上述

催告要產生終止權的效力，固以承租人積欠法定總額以上之租金為要件，但因到

底有無租金之積欠及其積欠總額為何，承租人自己也當明瞭，所以，最高法院實

務上並不要求出租人在催告中應載明積欠之租金數額44。出租人依民法第四百四十

條第一項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之期限是否相當，應依一般觀念為衡量之標準45。所

                                                 
43
 針對同一種租賃契約，常有民法與民事特別法對於同一事項或不同事項加以規定，從而構成競合

的問題。這時其間是否有排斥的關係，視其構成要件之包含情形，以及法律效力是否互相排斥定之。

其有包含情形且法律效力不並容者，要件多者為特別法。反之，法律效力如不互相排斥，則無普通

與特別之關係。例如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臺上字第二九九號民事判決要旨認為：「民法第四百四十

條第一項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如承租人於其期限

內不為支付者，出租人得終止契約。此項規定，於出租人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三款終止契約時，亦適用之。」關於法律競合與請求權競合的問題，請參考黃茂榮，債法總論（第

一冊）二００二年六月初版，頁 72 以下。 
44
 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臺上字第二三五六號民事判決「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規定，承租人租金

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

人得終止契約。是苟出租人催告承租人支付欠租，其所定催告之期限相當，縱未載明承租人欠租數

額，但在承租人應付之租額範圍內，似難謂不發生催告效力。」 
45
 最高法院四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０九四號判例「第查出租人依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所定催告

承租人支付租金之期限是否相當，應依一般觀念為衡量之標準，不得僅據承租人個人之情事決之，

出租人所定期限，在承租人個人雖嫌不足，但若以一般觀念衡之，其期限尚非過短者，仍應認為相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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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催告期間如果不相當，最高法院認為不生催告之效力46。這與該院關於第二百五

十四條之催告所持見解不同47。 

  出租人依上述規定，定相當期限催告後，承租人於期限內不支付租金者，出

租人固得終止契約，但這並非終止條件成就，契約當然終止，而只是使出租人取

得終止權，租賃契約仍待於出租人對於承租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始於該表示到

達時發生終止效力，在這之前，承租人如為租金之給付，該終止權即復歸消滅48。 

 

 B 保管義務 

 

  承租人之保管義務含：(一)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

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第四百三十二條第一項），及(二) 承租人應依約定

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無約定方法者，應以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

為之（第四百三十八條第一項）。所以，第四百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承租人違

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

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第二項所定

                                                 
46
 關於定相當期限催告履行，在實務上容易疏忽或引起爭議者為：證明已為催告之證據方法及所定

催告期間是否相當。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度臺上字第五八五號民事判決「房屋不定期之出租人，以承

租人積欠租金，達約定三個月以上為原因，請求返還房屋，固為土地法第一百條第三款之所許。惟

該條款所謂因承租人積欠租金之事由，而請求返還房屋，尚須依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規定，對

於支付租金遲延之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支付，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者，始得為之。

（參照司法院院解字第三四八九號解釋）故其催告支付租金所定之期限，如依客觀情事判斷，不能

認為相當時，即難謂為生催告之效力，仍不得據為請求返還房屋之原因。」 
47
 最高法院七十四年一月八日、七十四年度第一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依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

債務人遲延給付時，必須經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債務人於期限內仍不履行時，債權人

始得解除契約。債權人為履行給付之催告，如未定期限，難謂與前述民法規定解除契約之要件相符。

惟債權人催告定有期限而不相當（過短）時，若自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債務人仍不履行者，基於

誠實信用原則，應認亦已發生該條所定契約解除權。」惟債權人尚須「另為解約之意思表示，始生

解除契約之效力，並非經過相當期間後，契約即當然解除。此與債權人之催告所定履行期日為相當，

附有以履行期屆滿債務人仍不履行債務為條件，解除契約發生效力之意思表示之情形並不相同」

（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二八三五號民事判決）。 
48
 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度臺上字第一二八九號判例「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經出租人定相當期

限催告後，承租人於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固得終止契約，但並非謂租賃契約，於催告限期屆滿

時，即當然終止，出租人如欲終止者，仍須為終止之聲明。若承租人於終止租約之聲明到達前，已

為租金之支付者，出租人不得以租約已經終止為理由，請求交還租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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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一種積極侵害債權的損害賠償義務。惟只要承租人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

使用、收益，無約定方法者，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則不僅因該用益

所發生之耗損的不利益，亦即耗損危險（die Abnutzungsgefahr）原則上應由出租人

負擔，出租人在租賃期間並應將租賃物維持在適合約定用益的狀態。此為包含耗

損危險之維持風險（das Erhaltungsrisiko）。然承租人之保管義務可能因雙方之特

約而擴及於修復租賃物因用益而造成之耗損，從而造成耗損危險之移轉49。德國學

說與實務稱該義務為美修義務（die Schönheitsreparaturenspflicht）50。承租人如違

反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經出租人阻止而仍繼續為之者，出租人

除得請求損害賠償外，並得依第四百三十八條第二項終止契約。此外，就阻止承

租人違約繼續為有損於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的部分，不論承租人之主觀要件為何，

應還得對其提起不作為之訴（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51。 

  承租人如允許第三人為租賃物之使用或收益，或將租賃物轉租他人，皆會使

第三人取得接觸，從而加損害於租賃物之機會。因此，即便在其符合約定的情形，

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經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的第三人，應負責之事

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承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第四百三十三條）；承租

人依第四百四十三條之規定，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者，因次承租人應負責之事由

所生之損害，亦同（第四百四十四條第二項）。這相當於債務人之履輔責任（第

二百二十四條）52。反之，如承租人違約允許他人使用租賃物或轉租，其所應負之

                                                 
49
 請參考 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 16 I 2, II 1. 

50
 鑑於修繕義務是出租人對於承租人所負之主要義務，而美修義務則為其對於承租人之轉嫁。因

此，其轉嫁如以定型化契約的方式為之，在德國引起是否違反契約一般約款法第九條（§ 9 AGBG）

的爭議。持違反該條規定之主張者認為，該轉嫁使出租人之主要義務受到重大的限制。惟德國學說

傾向於認為該轉嫁是容許的。這應是受交易習慣之影響所持的看法。然在具體案件究當如何，還應

視雙方約定之租金的高低定之，非可一概而論。例如出租人僅酌收所謂之成本租金，或約定之租金

顯然低於當地租金水準者，其轉嫁應當認為沒有顯失公平，可以容許。倘該轉嫁有效，則承租人因

之所負之美修義務成為其主要義務。就其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不履行，出租人有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應賠償之損害不以代履行美修義務所需費用為限，尚可包括因此耽誤終止後之再出租期

間的租金損失（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I • Halbband 1, Besonderer Teil, 13., Aufl., 1986, 

S.220f.）。至於因遲延美修而至租賃物有進一步之毀損時，該毀損狀態之除去所需費用應計入原來

之美修費用中，無須另立延伸損害的項目，以課承租人賠償責任。 
51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I • Halbband 1, Besonderer Teil, 13., Aufl., 1986, S.225. 

52
 就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同居人或第三人（民法第四百三十三條）或次承租人（第

四百四十四條）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所生之損害，該二條皆規定承租人負損害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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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應為無過失責任。 

  在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或因防止危

害有設備之必要，或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等情形，承租人對於出租人所負通

知義務，論諸實際，亦構成承租人之保管義務的一部分。不過，對之民法第四百

三十七條另有明文規定。違反該通知義務，除非該等情事本為出租人所已知，否

則，承租人應賠償出租人因其怠於通知所生之損害。惟該條第二項所謂怠於通知

仍當以有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為限。問題是：究竟應以承租人明知而不通知者

為限？或包含可得而知的情形？如包含可得而知的情形，關於不知之過失，應以

重大過失、抽象輕過失或具體輕過失為準？應含可得而知的情形，但以具體輕過

失為準。承租人因具體輕過失不知有前述應通知之情事，而未盡通知義務，以致

出租人受有損害時，承租人對於出租人固應就因此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租

人仍不因此即不負修繕義務。所以，承租人如因該瑕疵而受有損害，出租人一樣

的應負賠償責任，只是這時應依與有過失的規定，由法院衡情減輕其賠償金額，

或免除之（民法第二百十七條）53。 

  另一個與租賃物之維持有關，而應由承租人容忍或協力的義務為，出租人為

保存租賃物所為之必要行為，承租人不得拒絕（民法第四百二十九條）。該容忍

或協力義務的範圍究竟為何，必須就個案之具體情形依誠信原則認定之。因該容

忍或協力義務的履行，致妨礙了承租人對於租賃物之使用、收益，減少其利益者，

                                                                                                                                               

償責任。該等規定究竟屬於第二百二十四條之履輔責任或第一百八十八條之僱用人責任，值得探

討。自其規範用語「應負責之事由」觀之，接近於僱用人責任。惟因就該等事由首先應負責之同居

人、第三人或次承租人與承租人間不一定有僱傭關係，且縱使有僱傭關係，其應負責之事由亦不一

定與僱傭職務之執行有關。是故，應當不是從僱用人責任之思想導出的規定。至於關於債務之履行

輔助人的身分，一般說來在身分上屬於比較鬆散的關係，只要行為人確是經債務人引用來輔助履行

一定債務之人，且所涉損害事由係其輔助履行債務時之故意或過失的行為時，即足以該當第二百二

十四條之履輔責任的構成要件。在此，同居人、第三人或次承租人所輔助履行的債務為承租人之保

管義務。至於同居人、第三人或次承租人自己則依侵權行為的規定負其責任。有疑問者為，因其與

承租人不同，對於出租人（債權人）並不負積極侵害債權之損害賠償責任，從而無請求權規範競合

之可言時，租賃物如因失火而毀損或滅失，其侵權行為責任之主觀要件是否一樣應按民法第四百三

十四條之規定調整為「故意或重大過失」？這應採肯定的見解。此為一種契約對於第三人之保護效

力。 
53
 請參考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I • Halbband 1, Besonderer Teil, 13., Aufl., 1986, 

S.226. 



植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三期  7 

 

承租人應得按受妨礙的程度請求減少租金；其因此增加費用者，應得請求償還54。 

 

 C 失火責任 

 

  因保管義務之違反而致租賃物焚燬者，民法第四百三十四條另有明文規定：

「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55，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此為承租人之保管義務在注意程度上的減輕規定。其適用以就被

焚燬之標的物，行為人與所有人間有租賃關係為前提。這含第三人經所有人之同

意，以第三人之名義與行為人締結租賃契約，以及承租人不違反約定，容許同居

人或第三人就租賃物為使用、收益的情形56。至於在無權之他人之物的租賃，承租

人相對於所有人是否還享有該條所定之寬待？應採否定的見解。惟承租人如僅因

輕過失而焚燬租賃物，則承租人在對於所有人依侵權行為的規定賠償後，得對於

無權的出租人請求償還其因賠償所發生之損失。在這種情形，出租人就承租人之

求償當不得依與有過失的規定，聲請法院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二

百十七條）。 

  由於該條所定之注意程度輕於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定者，因

此，承租人之失火責任在侵權行為及積極侵害債權間構成請求權規範競合時，必

                                                 
54
 請參考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I • Halbband 1, Besonderer Teil, 13., Aufl., 1986, 

S.227f.. 
55
 何謂重大過失，最高法院二十二年上字第二五五八號判例要旨釋稱：「民法第四百三十四條所謂

重大過失，係指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而言，承租人之失火，縱因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所致，

而於普通人應盡之注意無欠缺者，不得謂有重大過失。」 
56
 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五一號民事判決「按租賃物因失火而毀損、滅失者，以承租人有

重大過失為其賠償責任發生之要件，出租人就承租人係因重大過失而失火，應負舉證責任。又民法

第四百三十三條固規定：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應負

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承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如係因過失致失火毀損租賃物，亦

須為重大過失時，承租人始負賠償責任。……按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滅失者，以承租人有

重大過失為限，始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四百三十四條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如以特

約約定承租人就輕過失之失火亦應負責，其特約仍屬有效。」這個觀點亦適用於經承租人允許而為

租賃物之用益者，因租賃物之瑕疵而受損害的情形。這屬於契約對第三人之保護效力的重要類型。

關於契約對第三人之保護效力，請參考 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 15 I 6 d; Esser/Schmidt, Schuldrecht Band I, Allgemeiner Teil, Teilband 2, 8., Aufl. 2000, § 34 

IV 2; Soergel-Kummer, Kommentar zum BGB, 11., Aufl. 1980, § 538 Rz.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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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調諧該二條文關於注意程度的規定。其調諧結果為：就租賃物之失火焚燬，承

租人因第四百三十四條，亦只有在有重大過失時始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

負侵權行為責任57。最高法院實務上認為第四百三十四條關於注意程度的規定，無

關於公序良俗，在個別契約得以特約，將之回復為輕過失。有疑問者為，其特約

是否應以明示的方式直接針對失火責任約定之，始符該條特別針對失火責任減輕

承租人之注意程度的意旨58？應採肯定的見解。將承租人關於租賃物失火之主觀的

責任要件回復為輕過失，是否符合租賃之社會政策的要求亦值得考量。蓋在出租

人就失火損失尚能利用火災之產物保險加以分散時，將該損失集中至承租人並不

是一個好構想。 

  關於承租人就租賃物之失火是否有重大過失，出租人負舉證責任59。此為自規

範說所導出的結果。蓋承租人之重大過失屬於其賠償責任之積極要件，而出租人

如不能證明該要件事實存在，則承租人之賠償責任將因其積極要件未經證明為成

就而不成立。 

                                                 
57
 最高法院二十二年度上字第一三一一號民事判決「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滅失者，以承租人

有重大過失為限，始對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四百三十四條已有特別規定，承租人之失火

僅為輕過失時，出租人自不得以侵權行為為理由，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請求損害

賠償。」 
58
 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四一六號民事判決「按民法第四百三十四條之排除同法第四百三

十二條規定之適用，固僅在保護承租人之利益，以減輕其賠償責任而設，惟該失火責任之特別規定，

無關於公序良俗，倘當事人約定承租人就輕過失之失火仍應負責，以加重承租人之注意義務者，其

特約亦難謂為無效。查上訴人提出之上開租賃契約第五條已載明：『毀損責任：乙方（承租人）應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失致房屋毀損，應

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似見雙方約定除天災地變外，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該房屋，

而排除民法第四百三十四條規定之適用。」按該判決所示加重承租人責任之約款並非直接針對承租

人之失火責任而為約定。參照民法第六百四十九條、第六百五十九條等為保護在契約地位處於弱勢

之一方，規定關於免責文句，非經證明相對人明示同意，不生效力的規定意旨，此種約款是否有排

除第四百三十四條之適用的效力，不是沒有疑問的。 
59
 最高法院二十六年鄂上字第四六０號判例「上訴人承租被上訴人之房屋，因上訴人店內失火焚毀

其一部，雖為不爭之事實，然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損害，尚須證明上訴人係因重大過失而失

火。」依該判例，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臺上字第二二九七號民事判決稱：「按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

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依民法第四百三十四條規定，承租人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惟出租人請求承租人賠償其損害時，仍須證明承租人係因重大過失而失火（本院二十六年鄂上字第

四六０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審未命被上訴人（出租人）負舉證責任，竟以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

其所使用之電線材質並無不良或線路設計使用並無不當及未疏未保養等情事，認定系爭租賃物因失

火而滅失係可歸責於上訴人，進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決，亦有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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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通知義務 

 

  承租人依法有下列通知義務：(一) 承租人出賣其建於承租基地上之房屋時，

負以書面通知出租人（優先承買權人）的義務（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之二第二項）。

這可稱為優先權的通知義務。其功能在於維護優先承買權的利益。(二) 租賃關係

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或因防止危害有設備之必

要，或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者，承租人應即通知出租人。但為出租人所已知

者，不在此限（第四百三十七條第一項）。這可稱為防衛的通知義務。其功能在

於保持租賃物的固有利益。(三) 終止之先期通知義務。這適用於未定期限，或雖

定有期限但特約當事人之一方於期限屆滿前，得終止契約（第四百五十三條），

或其承租人死亡的租賃契約（第四百五十二條）。這時當事人或其繼承人如要終

止契約應依第四百五十條第三項之規定，先期通知。一般的租賃契約只要依習慣

先期通知即可。至於不動產租賃契約，其租金，以星期、半個月或一個月定其支

付之期限者，出租人應以曆定星期、半個月或一個月之末日為契約終止期，並應

至少於一星期、半個月或一個月前通知之（第四百五十條第三項）。這可稱為終

止的預告義務。其功能在於讓相對人能夠預為因應。(四) 耕地改良事項及費用數

額的通知義務。改良耕地，以增加耕作地生產力或耕作便利，並將改良事項及費

用數額，以書面通知出租人者，其費用，於承租人返還耕作地時，得請求出租人

返還。但以其未失效能部分之價額為限（第四百六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該項關

於耕地改良事項及費用數額之通知義務的規定，對於出租人提供大於第四百三十

一條關於一般租賃之有益費用的信息保障。不過，如就有益費用之支出的反對權

論之，還是第四百三十一條的規定對於出租人比較有利。 

  前述優先權的通知義務係一種對己義務，其違反並不使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

損害賠償義務，而只是使違反通知義務之買賣契約的履行行為：所有權之移轉登

記，不得對抗優先承買權人（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之二第三項）。防衛的通知義

務係一種對他義務，所以，承租人如怠於通知，而致出租人不能及時救濟，則應

賠償出租人因此所生之損害（第四百三十七條第二項）。終止的預告義務之違反

的效力為何？民法並無明文規定。可能的效力態樣有二：(一)  其終止不生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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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二)  其終止推定以第四百五十條第二項所定之最近得終止日期為其預

告終止之期日。為使當事人一方已無意願繼續之契約儘早結束，宜採第二個見解

60。改良費之支出的通知義務同樣屬於對己義務。其遵守的效力為保住其不當得利

返還請求權。 

 

 E 返還租賃物的義務 

 

  在租賃契約終止時，承租人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

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第四百五十五條）。耕作地之承租人，依清單所受領之

附屬物，並應於租賃關係終止時，返還於出租人；如不能返還者，應賠償其依清

單所定之價值。但因使用所生之通常折耗，應扣除之（參照第四百六十三條）。

這是承租人在租賃契約終止時所負之最重要的義務。承租人在返還租賃物時，其

上有工作物者，除非約定由出租人留用，否則，應予取回並回復原狀61。 

  如果承租人能返還，並可歸責於自己而不為返還，則構成給付遲延，應負遲

延責任。此為與固有利益無關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屬於單純之契約責任，不同時

構成侵權行為。是故，承租人縱使係因故意不返還租賃物而構成給付遲延，亦得

以其對於出租人的債權主張抵銷（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62。該容許抵銷的根本道

理當在於：以遲延還遲延。其作用強於有對價關係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間的同時履

行抗辯。 

 

 F 危險負擔 

                                                 
60
 關於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期間預告勞工而終止勞動契約者，該條第三項規

定，其終止依然有效，惟雇主應給付勞工預告期間之工資。該條可供規劃關於終止租賃之預告規定

的參考。 
61
 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度臺上字第四二一號民事判決「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為民

法第四百五十五條所明定，其就租賃物所增設之工作物，除合於民法第四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

得請求償還有益費用外，應自行拆除回復租賃物之原狀，始能認為已盡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否則對

於出租人因此所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62
 最高法院四十六年度臺上字第一七八０號判例「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仍未依約履行還屋之義

務，致使被上訴人因而受相當於租金額之損害，固屬違背民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規定，難免於賠償

之責。顧此種因遲延返還租賃物所生之損害賠償之債，揆與因故意侵權行為而負擔之債既非相同，

則上訴人以修理費互相抵銷，即不在同法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不得抵銷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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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危險負擔，首先指在給付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而不能時，其債務人

是否應對於債權人負賠償責任，或使給付復歸於可能等不利益之歸屬的問題。此

為給付危險。其次指在這種情形，其債權人是否得免對待給付的義務？此為價金

（租金或報酬）危險的問題。危險負擔所涉情形既以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致給

付不能為要件，債務人之給付危險的負擔自以法律有特別規定或當事人有特約債

務人應負擔保責任者為限。前者，例如種類之債的債務人應負給付危險；後者，

例如就自始主觀給付不能之克服，約定債務人負擔保責任。否則，給付危險，亦

即債權不能獲得實現之不利益歸屬於債權人63。這不僅適用於全部不能，而且也適

用於一部不能。所不同者僅是：就一部不能，在那種情形債權人得拒絕全部之給

付，免為全部對待給付之義務（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項）？當其他部分之履

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類推適用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該對待給付之免除係

以雙務契約之對價關係為基礎，屬於客觀的事由。只要其事由存在，即應按其存

在狀態定其效力。只是由於有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債權人必須選

擇究竟要依第二百六十六條主張免為一部或全部之對待給付義務，或要依第二百

二十五條第二項，以不免除對待給付為代價，向債務人請求讓與其損害賠償請求

權，或交付其所受領之賠償物。當其主張前者，事實上等於為一部或全部契約之

解除的意思表示。是故，當其主張免為一部或全部之對待給付義務，系爭契約之

一部或全部即因而溯及至締約時解除。依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關於契約之終止準

用解除權之規定的意旨，上述規定雖不在該條所定得予準用之條文（第二百五十

八條至第二百六十條）中，亦當予類推適用。有疑問者為，在解除因本來即有溯

及效力，所以沒有對待給付之免除應自何時起生效的問題；反之，在終止，因原

則上係自終止之意思表示時起，契約始失其效力，結果發生因一部給付不能而終

止部分契約者，其部分之對待給付的免除應自何時開始的問題。例如民法第四百

三十五條規定「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之一部

滅失者，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金（第一項）。前項情形，承租人

就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的者，得終止契約（第二項）。」該條所定者為：

                                                 
63
 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 16 II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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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物一部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而滅失時的效力64。其效力內容基本上雖與第

二百六十六條第一項所定者相當，但所用措辭仍有些許不同：在第二百六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債權人「免為對待給付之義務；如僅一部不能者，應按其比例，減

少對待給付。」而第四百三十五條第一項所定者為「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

求減少租金。」亦即前者，自動免除；後者，待於請求。亦即待於部分終止之意

思表示65。於是，引起承租人依該條規定請求減少之租金應自何時起減少的問題：

(一) 終止事由發生時或請求減少租金時，或(二) 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時，其以

訴訟的方法請求者，為起訴狀送達時。鑑於在這裡，其終止事由係因租賃物一部

滅失所致之一部給付不能，而租金係用益租賃物的對價。因此，其請求，亦即終

止應溯及自租賃物一部滅失時生效，方始與對價關係之實質的利益狀態相符。不

過，最高法院實務上認為：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之一部滅失者，

承租人僅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金，租賃關係並不當然消滅66，所以，在承租

人未為減租之請求前，出租人仍有全部租金請求權，如承租人已按原定租額全部

履行，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67。 

  然何謂租賃物之滅失？所謂租賃物滅失指其本體，而非指其孳息之滅失68。出

                                                 
64
 租賃關係存續中，因可歸責於出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之一部滅失者，出租人就因此所致一部給

付不能，應負債務不履行的責任（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 
65
 最高法院十九年度上字第一０六０號民事判決「租賃標的物因天災或意外事變滅失者，其租賃關

係既無存續之可能，無論原契約有無存續期間，均可為終止之原因。」 
66
 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七五二號民事判決「按租賃物全部因天災或意外事變滅失者，無論

原契約有無存續期間，固均可為終止之原因。惟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

租賃物之一部滅失者，承租人僅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金，租賃關係並不當然消滅，此觀民法

第四百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甚明。」 
67
 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臺上字第八０八號民事判決「查民法第四百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租賃關

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之一部滅失者，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

少租金。』既明定以承租人之請求為減租效力發生之要件，則在承租人未為減租之請求前，出租人

仍有全部租金請求權，如承租人已按原定租額全部履行，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上訴人

於事實審並未證明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為減少租金之請求後仍有收取全額租金之事實，自不生返還溢

收租金之問題，上訴人主張抵銷，顯乏依據。」 
68
 最高法院七十三年度臺上字第八二五號民事判決「承租人依民法第四百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請求

減少租金，以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之一部滅失為其要件。果園

之果實為颱風吹落而滅失，並非租賃物之一部滅失，原審引用上開條項之規定，認被上訴人得請求

減少租金，亦有未合（倘係耕地租賃，承租人得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請求減免租

金，係屬另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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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人就租賃物雖負有修繕義務，但沒有重建滅失之租賃物的義務。其縱有重建，

重建前後之物已屬不同之標的物，承租人對之不僅不得據原來之租賃關係主張其

用益權，也不得主張出租人有義務，與其就重建之租賃物成立新的租賃關係69。第

四百三十六條規定「前條規定，於承租人因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致不能為

約定之使用、收益者，準用之。」此為權利瑕疵準用租賃物之滅失的規定70。承租

人如能證明其因此另受有損害，該條規定應不排除出租人就權利瑕疵應負之債務

不履行的責任（類推適用民法第三百五十三條）。 

  與危險負擔引起之問題類似者有下列情形：(一) 基於物之勞務與人的勞務同

樣有錯過之後即再不能在同一時空補行提供的特性，所以第四百四十一條規定「承

租人因自己之事由，致不能為租賃物全部或一部之使用、收益者，不得免其支付

租金之義務。」這原則上應歸屬於受領遲延。學說上有稱之為用益危險（das 

Verwendungsrisiko）。其特徵為基於債權人之個人的障礙事由，例如因承租人生病，

而不能為約定之用益。除非另有特別約定，否則，該用益危險通常由債權人負擔。

如將此種情事所造成之履行障礙定性為給付不能，這將論為可歸責於債權人之給

付不能71。(二) 「耕作地之承租人，因不可抗力，致其收益減少或全無者，得請

求減少或免除租金（第一項）。前項租金減免請求權，不得預先拋棄（第二項）」

（第四百五十七條）。這屬於雖能受領，但因外部不可抗力之因素的影響，而不

能享受其利益的情形。此為營運風險的問題。(三) 因情事變更而引起調整對價關

係或終止契約的需要。在租賃關係之重要的情事變更為：在租賃物為不動產時，

其價值因景氣、環境因素、地目變更72或其他因素而有昇降，致當事人原先所約定

                                                 
69
 司法院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院解字第二九七九號解釋「租賃物全部被火焚燬者，租賃關係即從

此消滅，原承租人對於原出租人嗣後重建之房屋無租賃權。（參照院字第一九五０號第五項解釋。）」

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七二三號民事判決亦採相同見解。請參考 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 16 II 1 b. 
70
 租賃之目的在於使承租人得就租賃物為約定之用益，而非在於使其取得對於租賃物之所有權，因

此，在租賃構成權利瑕疵的情形與在買賣構成者不盡然相同。在租賃所關切之權利上的瑕疵或負

擔，指那種事實上已妨礙，或已顯示足以妨礙承租人之用益者。這原則上必須第三人已依其就租賃

物享有之權利對於承租人主張其權利，致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始足當之（民法第四百三十六

條）。而不像在買賣，只要買賣之權利上有足以減損其價值之他項權利的負擔，即構成權利瑕疵。

請參考 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 15 I 2 c. 
71
 請參考 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 16 II 2. 

72
 最高法院五十一年度臺上字第一九四三號民事判決「地目等則，如因土質變壞或因投資改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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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價關係受到干擾。就此種情形，第四百四十二條規定，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

減其租金。但其租賃定有期限者，不在此限。締約時其有押租金之約定者，調整

其租金時，並得請求按同比例調整押租金73。有疑問者為，因地目變更而引起之調

整究竟應自何時起算？按情事變更是實質的因素，而地目變更則涉及到行政處分

之形式上的介入。當其間有時間上的落差，並以地目變更之時點為準時，其實質

的公平自然有受到忽視的情事。合理的處理應當還是回到情事變更之規範的原

則：自情事變更事件發生時起調整其對價關係。 

 

六 出租人的義務 

 

  出租人的義務主要為交付及維持租賃物的義務、修繕義務、及附隨於其給付

義務所應盡之保護義務。 

 

 A 交付及維持義務 

 

  為使承租人能依契約本旨就租賃物為使用、收益，原則上必須使承租人能在

租賃期間占有租賃物。所以，民法第四百二十三條規定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

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

收益之狀態。此即出租人就租賃物之交付及維持義務。出租人違反交付或維持義

務者，不但應負債務不履行的責任74，而且承租人還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

                                                                                                                                               

果，經依法核准變更者，其租額固應隨同變更，但在聲請變更地目等則以前，原定租額，要尚不失

其拘束力。」 
73
 司法院三十六年六月十一日院解字第三四八九號解釋「(三) 出租人基於土地法第一百條第三款

承租人欠租之事由，收回房屋應依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規定，對於支付租金遲延之承租人，定

相當期限催告其支付，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者，其租賃契約始得終止。至租賃契約成立後，

因情事變更租金額增為若干倍者，同條第三款抵償租金之擔保金，係契約成立時支付者，亦應依同

一比例增加之。」 
74
 最高法院七十七年度臺上字第二三六九號民事民事判決「出租人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

交付承租人後，不僅須消極的不妨礙承租人使用收益，且須積極的在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

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此觀民法第四百二十三條之規定自明。故租賃物在租賃關係存續中，受有妨

害，致無法為圓滿之使用收益者，不問其妨害係因可歸責於出租人之事由或由於第三人之行為而

生，出租人均負有除去之義務，以保持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倘出租人怠履行此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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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租金75。 

  租賃物於出租人交付承租人前，為他人無權占有，而出租人怠於行使權利，

不向無權占有人等請求回復原狀交還租賃物者，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及第四百

二十三條，承租人得代位出租人請求無權占有人回復原狀，將所占用部分遷讓交

還76。反之，在出租人交付承租人後，為他人無權占有者，承租人無請求出租人再

度交付租賃物之權利，僅得請求侵奪占有人返還占有物77。 

  由其中之維持義務並衍申出修繕義務。這與買賣關係中之瑕疵擔保問題類

似，但目標不同。物之瑕疵擔保的規範目標，在一般瑕疵擔保的情形是解除契約

或將其對價關係調整至與有瑕疵的狀態相對應。而保存義務的目標則在於使租賃

物在客觀上適合於約定之目的。是故，租賃物在客觀上縱使已合於約定使用、收

益之狀態，承租人還是可能不能達到預期之使用收益的效果。但出租人對於承租

人能否達到使用收益之效果，並無負責的義務78。 

                                                                                                                                               

致承租人受有損害，自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臺上字第三四０五

號民事判決同此見解。這裡所稱，由於第三人之行為而生之使用上的妨害，非指第三人之無權占有，

而是指第三人加損害於租賃物而未至使其滅失之情形而言。 
75
 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臺上字第七七０號民事判決「依民法第四百二十三條規定，出租人應以合於

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

態。此項出租人之主要義務，與承租人租金支付之義務，立於對價關係，出租人如不盡此義務，承

租人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租金。」 
76
最高法院五十六年度臺上字第一一三八號民事判決「依民法第四百二十三條規定，出租人於租賃

期間有將約定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之義務。系爭攤位為上訴人等無權占有已逾年餘，出租

人既怠於行使權利，不向上訴人等請求回復原狀交還系爭攤位於被上訴人，則被上訴人以承租人身

分代位請求上訴人等回復原狀，分別將所占用部分遷讓交還，自屬正當。」 
77
最高法院五十八年度臺上字第二五０六號民事判決「租賃關係以承租人使用收益租賃物為內容（民

法第四百二十一條第一項），故出租人如未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者，承租人僅得請求出租

人履行交付租賃物之義務（民法第四百二十三條前段），在未受交付前，承租人對於租賃物並無何

等權利。又出租人如果已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於租賃關係存續中，其租賃物被他人侵奪

而喪失占有者，承租人無請求出租人再度交付租賃物之權利，僅得請求侵奪占有人返還占有物（民

法第四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九百六十二條）。」 
78
 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三三三號民事判決「租賃物之出租人，依民法第四百二十三條規

定，固負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

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義務，但此所謂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乃指該租賃物在客觀

上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為已足，至於承租人能否達到使用收益之效果，則應非所問。」在租

賃契約之締結，承租人想達到之使用收益的效果屬於承租人之締約動機，除非經雙方約定為契約內

容的一部分，無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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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租賃物之占有，有時並不像典型的租賃在交付後，於租賃期間便事實上

一直由承租人管領。例如廣告牆面或廂面的租賃。在此種租賃承租人往往只在租

賃開始時占有牆面或廂面，並在其上施作廣告作品。施作完畢後，除非在租賃期

間另有修補或重作畫面的需要，一般情形，除使廣告畫面繼續存在外，廣告牆面

或廂面的承租人並不再對於該面版有任何積極之作為。即便如此，還是應解釋為

承租人在租賃期間占有該面版。以便如有第三人毀損廣告畫面，承租人得根據其

占有的事實，對於加害人行使占有人之物上請求權，而不需要迂迴的代位或求助

於出租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占有被妨害者，得請求除去

其妨害；占有有被妨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其妨害（民法第九百六十二條）。然

因其廣告畫面附著於出租人所有或有上層用益權的面版上，在廣告畫面事實上無

取回之可能時，應認為於租賃期間屆滿時，承租人即自動喪失其對於廣告版面的

占有，出租人得逕為除去之。至其除去費用應由誰負擔？視具體約定之情形定之。

如無特約，這當以解釋為將該費用內化於租金中，由出租人負擔最有效率。出租

人如不為除去，不得對於承租人主張其應繼續支付租金，或返還不當得利。這於

雙方縱使約定承租人負除去廣告畫面之義務的情形，亦當如此。在這種情形，出

租人得對於承租人請求者，應限於代為除去的費用。另因租賃而占有租賃物，也

有斷斷續續，且不在固定時段的情形，例如對於度假村之所謂的分時度假權。 

  維持義務與交付義務一樣的是承租人依租賃契約對於出租人得以訴的方法請

求履行的主要給付義務。這不是單純之附隨義務或瑕疵擔保。因此，出租人應負

擔租賃物之維護費用。不過，不但民法第四百二十八條有「租賃物為動物者，其

飼養費由承租人負擔」的規定，而且在個別契約出租人常會利用契約一般條款課

承租人以一般維修的義務。 

  維持義務的作用與瑕疵擔保類似，不同者為維持義務擔保之瑕疵不但含締約

後，而且含交付後才發生的。由於出租人就瑕疵負有利用修繕，加以排除的義務，

所以，由維持義務並衍伸出後述之修繕義務。若因租賃物有瑕疵而不能達契約目

的，承租人即得終止租約。瑕疵係因可歸責於出租人之事由而發生者，出租人並

負債務不履行責任79。 

                                                 
79
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臺上字第一七三三號民事判決「按出租人……就租賃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並

不以瑕疵租賃物交付時存在為必要，即交付租賃物後始發生瑕疵，出租人亦應負擔保責任。其因租

賃物瑕疵之存在而不能達契約之目的者，承租人即得終止租約，倘瑕疵係因可歸責於出租人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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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承租人能依按約定的方法就租賃物為使用、收益，出租人除應盡其交付

及維持義務外，並負有附隨的給付義務及附隨保護義務。其中維持義務既是給付

義務也是保護義務80。附隨保護義務的功能單純的在於確保承租人不因租賃之給付

或接觸而損害到其固有利益，所以，其與主要給付義務間較少區別上的困難。反

之，一個具有給付內容之義務究竟是主要的或附隨的給付義務在個別案件其區別

就不是那麼清楚。其區別實益，涉及是否干擾到對價關係的判斷問題81。 

 

 B 修繕義務 

 

  出租人方之給付的失調，正像其他涉及物之給付的情形一樣，可區分為一般

之債務不履行及有瑕疵之物的給付。這時在規範規劃上必須考慮，是否將物之瑕

疵責任自其他債務不履行的情形分離出來另外處理。當法律規定其債務人就物之

瑕疵負有修補的義務，其規定因以當事人原來約定之給付與對待給付所構成之對

價關係的維護為其規範目標，事實上已經將之當成一種債務不履行的責任態樣加

以規範。惟雖說債務應予履行，但正像經濟不能的制度所示，為修復租賃物所需

之費用如果與租賃目的或租金不成比例，還是應論為經濟的給付不能，債務人因

此免給付之義務。至於是否因此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尚視其修繕之必要是否因可歸

責於出租人之事由引起而定。租賃物如以種類指定，則於交付之物有瑕疵時，出

租人同樣負有更換的義務。不過，給付之物若本無瑕疵，事後始因使用而有修繕

之必要，承租人原則上還是不得請求更換，而只得請求修繕。蓋即便在種類之債，

當債務人將其標的物集中成為特定物之後，只要經集中後交付之物無瑕疵，債務

人就不再負給付危險，另行更換無瑕疵之物。由此可見，雖然修繕屬於出租人所

負之給付義務的一部分，但與交付義務還是有所區別。交付義務之履行原則上是

一次的，亦即履行後便消滅；而修繕義務之履行則是視租賃物之品質狀態，而於

                                                                                                                                               

而發生者，出租人並負債務不履行責任。」 
80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I • Halbband 1, Besonderer Teil, 13., Aufl., 1986, S.221：「維

持義務是給付義務。只要租賃物之維持係為防止其狀態對於生命、健康及其他物品之危險所必要，

則他也是對於承租人及被包括到租賃契約之保護效力內之人的保護義務。其違反使出租人對於這些

人負損害賠償義務。」這是契約對第三人之保護效力的問題。 
81
 請參考 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S.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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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期間隨時活躍存在的，不因出租人是否曾為修繕而消滅82。 

  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

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

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第四百三十條）83。該

修繕之必要應按約定目的就租賃物客觀認定之，並不以其存在或發生可歸責於出

租人為要件。 

  為使承租人能就租賃物依約定的方法用益，出租人除負有義務，將租賃物交

付承租人外，如前述並有義務，在租賃期間經由修繕保持租賃物，使之處於適合

租賃用益的狀態。惟租賃物受損的程度如達到部分或全部滅失的程度，出租人並

無於租賃物滅失時再予重置的義務。這時其滅失如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一方者，屬

於債務不履行（給付不能）；其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一方者，屬於危險負擔，而

非修繕的問題84。因為出租人就租賃物所負之維持義務與承租人就租金所負之給付

義務間具有對價關係，所以出租人未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

益之狀態者，最高法院認為承租人除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租金之給付外，

其如因此受有損害，並得以出租人債務不履行為理由，請求損害賠償85。惟因關於

                                                 
82
 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臺上字第一七三三號民事判決「按出租人除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

賃物交付承租人外，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此觀民法第四百二

十三條規定自明。此項出租人之租賃物保持義務，應於租賃期間內繼續存在，使承租人得就租賃物

為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故出租人就租賃物應與出賣人負相同之擔保責任，且其就租賃物之瑕疵擔

保責任，並不以瑕疵租賃物交付時存在為必要，即交付租賃物後始發生瑕疵，出租人亦應負擔保責

任。」 
83
 承租人自行修繕所屬之法律類型為：法定委任或適法無因管理。從適法無因管理終局的本當適用

委任之規定觀之，歸類於法定委任或適法無因管理在結果上並無區別。然定性為適法無因管理，在

法律行為法上仍比較忠實於雙方就修繕並無一致之意思表示的事實。不過，就適法無因管理，民法

並未直接規定準用委任之規定，而在第一百七十六條自為規定。相對於第五百四十六條及其他委任

的規定，清楚顯示：這是反而不容易周全的規範安排。請參考 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 15 I 6 a. 
84
 最高法院三十二年度上字第二七六九號民事判決「租賃之房屋，因天災或其他事變致全部滅失

者，如當事人間未經訂有出租人應重蓋房屋租與承租人使用之特約，其租賃關係當然從此消滅，至

房屋承租人對於房屋之基地，雖得因使用房屋而使用之，若租賃關係已因房屋滅失而消滅，即無獨

立使用之權。」這縱使在租賃物之滅失係可歸責於出租人，亦然。可歸責之意義，僅是使出租人應

為之負損害賠償義務而已。相同見解，請參考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I • Halbband 1, 

Besonderer Teil, 13., Aufl., 1986, S.221. 
85
 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臺上字第一六七五號民事判決「出租人除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

物交付承租人外，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此觀民法第四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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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並無針對租賃之明文規定，所以必須以債編總則中之一

般規定為其依據86。 

  要之，當出租人交付之租賃物如自始有瑕疵，或事後有修繕之必要始能符合

約定目的之使用、收益，則首先承租人得請求修繕，在其不為修繕時，承租人得

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民法第四百

三十條）。這些規定之目的在於保護其對價利益。惟關於租賃，民法並無承租人

得不請求修繕，而請求減少租金，或受有損害時得請求損害賠償的規定。其結果，

必要時自當適用關於債務不履行之一般規定87。關於承租人在修繕期間不能為租賃

                                                                                                                                               

三條規定自明。此項出租人之租賃物保持義務與承租人之給付租金義務，具有對價關係。是如出租

人未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承租人非不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

絕租金之給付。又承租人如因此受有損害，亦非不得以出租人債務不履行而請求損害賠償。復按同

法四百三十條所定承租人自行修繕租賃物、終止契約、償還費用或於租金扣除等，係承租人之權利，

而非其義務。是承租人於出租人不履行其保持義務或修繕義務時，自得不行使同法四百三十條所定

租賃物自行修繕、租金扣除等權利，而行使其同時履行抗辯權及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惟就同時履行抗辯，最高法院在六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四二三號民事判決採不同見解：「被上訴人

縱曾允予修繕而不履行，上訴人亦僅得依民法第四百三十條之規定，自行修繕而請求被上訴人償還

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而已，不得據為拒絕付租之理由。」 
86
 關於承租人之賠償責任，民法就承租人之保管義務（第四百三十二條）、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用

益之第三人行為（第四百三十三條）、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失火而毀損、滅失（第四百三十

四條）、承租人之通知義務（第四百三十七條）、轉租（第四百四十四條）等皆有明文規定。反之，

關於出租人之租賃義務的違反並無任何明文之賠償義務的規定。 
87
 關於租賃物之瑕疵，德國民法之規定為：(一) 按瑕疵妨礙承租人之用益的程度，免除或減少承

租人給付租金的義務。因權利之瑕疵而致的妨礙，亦同（§536BGB）。(二) 就自始存在之瑕疵或

因可歸責於出租人而嗣後發生之瑕疵，以及出租人遲延修繕之瑕疵，承租人除得減免租金外，並得

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出租人遲延修繕或即時修繕為維持租賃物所必要者，承租人得自行修繕

並請求補償所生費用（§536aBGB）。(三) 承租人在締約時明知租賃物有瑕疵而在受領時未保留其

權利，或出租人無故意不告知而承租人因重大過失而不知租賃物有瑕疵者，承租人無前二條規定之

權利（§536bBGB）。(四) 就在租賃中始發生之瑕疵，或有採取防護措施之必要以對抗突發之危險，

或有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承租人應即通知出租人。怠於通知者，承租人不但不享有§§536, 

536aBGB 所定之權利或依§543 Abs.3 Satz 1BGB 終止契約，而且就因此所生之損害應對於出租人負

賠償責任（§536cBGB）。(五) 出租人故意不告知瑕疵者，不得以特約排除或限制承租人因為租賃

物之瑕疵而享有的權利（§536dBGB）。與上述規定相較，民法關於租賃物之瑕疵的規定顯然過於

簡略。其中關於因瑕疵而得請求減免租金或損害賠償的規定特別值得參考。蓋這不是請求修繕即可

圓滿補償承租人之履行上的失調。關於租金之減免，德民第五百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具有與買賣

不同之特色：「租賃物在交付於承租人時，有使其失去供為約定使用之合適性的瑕疵，或在租賃期

間發生此種瑕疵者，承租人在失去該合適性的期間免該租金之支付；在其合適性減損之期間僅就減

少後之租金應予支付。輕微之合適性的減損不予考慮。」由該規定可見：「與德民第四百六十二條、

第四百六十四條在買賣之對應規定不同，租金之減免不若並不繫於承租人以法律行為行使之，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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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使用收益所構成的問題，最高法院判例將之論為一時給付不能，在不能期間

適用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給付不能的規定。然因其僅是一時給付不能，所以

租賃關係並不當然消滅，必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負擔修繕義務之出租人修繕，

而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始得依第四百三十條經由終止契約之意

思表示，使該租賃關係歸於消滅88。這時該終止權之發生所依據的道理應是給付遲

延而非給付不能。其實關於有修繕可能性之瑕疵，一開始即可適用給付遲延之規

定規範之，而不需藉助於一時給付不能。蓋因出租人在租賃存續中繼續的負有維

持義務，所以只要租賃物發生需要修繕之瑕疵，即可認為出租人就其維持義務之

                                                                                                                                               

瑕疵之直接的法律效果」（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15 I 4）。亦即不待於承租人請求減免租金，於租賃物經證明有瑕疵時，即自瑕疵存在或發生之時

點起，自動依法調整租金至其合理的水準，以維持約定之對價水準。此外，關於瑕疵引起之損害或

費用的賠償請求權，德民第五百三十六 a 條的規定亦深具特色。該條就自始瑕疵引起的損害課出租

人以擔保責任，就嗣後瑕疵或遲延修繕引起的損害課出租人以過失責任。上述關於自始瑕疵的責任

規定，對於出租人顯然是比較嚴格的。是否合理？這是依就近原則對於出租人所課之危險責任。按

此種危險只要存在，並引起損害，該損害不會平白消失，總必須有人負擔。因此，在規範規劃上必

須考量究竟由誰負擔，比較容易防止損害之發生或避免因損害之負擔而過度妨礙其自由發展的機

會。在租賃關係，出租人顯然比承租人接近於防止自始瑕疵發生，或提醒承租人注意避免因該瑕疵

而受到損害的位置。或謂既然無過失，如何能夠經由注意，防止或減輕損害？這是忽略所謂過失只

是依法定注意程度之標準，對於具體注意情形所做的評價。其實行為人還有可能經由注意程度之提

高來防止無過失之損害的發生。此即注意程度之標準在規範上之可規劃性。此外，在無過失之危險

源引起損害的情形，該危險源所屬之人往往也就是就近比較方便投保責任保險，以分散該危險責任

之人。何況這時候其應適用之保險費率，還會因與其出險理賠的紀錄相連結，而促進其提高注意避

免損害的發生。請參考 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15 I 

6 b.關於危險責任詳請參考黃茂榮，債法總論（第二冊），二００二年九月初版，頁 20 以下。承租

人因瑕疵而受損害者，得對於出租人請求賠償之損害為：另行締結無瑕疵之租賃所發生之費用、所

受積極損害、所失利益以及因瑕疵而延伸之固有利益上的損害。這些損害仍以與瑕疵有相當因果關

係者為限，始得請求賠償。請參考 Esser/Weyers, aaO. §15 I 6 c; Soergel-Kummer, Kommentar zum BGB, 

11., Aufl. 1980, § 538 Rz.16. 
88
 最高法院三十年渝上字第三四五號判例「租賃物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而毀損，致全部

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者，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因其租賃物是否尚能修繕而異。其租賃物已不能

修繕者，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出租人免其以該物租與承

租人使用收益之義務，承租人亦免其支付租金之義務，租賃關係即當然從此消滅。其租賃物尚能修

繕者，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在修繕完畢以前，出租人免

其以該物租與承租人使用收益之義務，承租人亦免其支付租金之義務，惟其租賃關係，依民法第四

百三十條之規定並不當然消滅，必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負擔修繕義務之出租人修繕，而出租人於

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始得終止契約，更須承租人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其租賃關係始歸

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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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陷於給付遲延。在繼續性契約縱使未限期催告，承租人亦得以給付遲延為理

由，請求按比例減少租金89。這樣的說明除了可以避免就同一事件先適用給付不

能，後適用給付遲延之規定的矛盾外90，還可比較合理的處理遲延損害之賠償問題。 

  承租人基於出租人之修繕義務而享有的權利，雙方是否得以特約加以改變，

值得注意。在租賃契約有時可能約定，出租人就租賃物不但不負修繕義務，以將

之維持於適合租賃用益的狀態，而且還課承租人以修繕義務，並就其違反負賠償

責任。此種約定是否容許，特別是否容許訂於定型化契約中值得探討91。 

  租賃物在實務上有些情形所以不合適於約定之用途，並不是物之本身在品質

上有何瑕疵，而是由於公法上對於租賃物有使用之限制，或締約後周遭環境發生

超乎預期的變化導致不適於原來約定之使用，例如道路開挖阻礙來往客人進入，

或鄰近大興土木使本來安靜的社區變成吵雜不堪。這些外部因素在法律上，究竟

應定位為物之瑕疵或契約基礎的不存在或變更，容有討論與規範規劃的餘地。這

些因素對於租賃物之用益既有影響，不宜置之不理，而其排除通常卻不是出租人

所能達成，所以，不大適當定性為物之瑕疵。又就其存在或發生，討論究竟是否

為當事人在締約時所明知或當知，其實也無多大實益，徒增租賃之交易風險，提

高其預防之交易成本。是故，適宜將之定性為契約基礎的不存在或變更的問題。

依情事變更的規範原則調整其對價關係或終結其契約關係92。 

 

（本文原登載於植根雜誌第十九卷第七期頁 239 以下，爰予增補改寫之）。 

                                                 
89
 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度臺上字第一四四七號民事判決「民法第四百三十條僅規定，出租人不履行租

賃物修繕義務，經承租人限期催告而仍不履行時，承租人得終止租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償還其費

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並未規定承租人不限期催告，出租人即可免除同法第四百二十三條所定保

持租賃物合於約定狀態之義務。故出租人不履行修繕義務，致承租人不能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時，

縱使未限期催告，承租人仍得按比例請求減少租金，即租賃關係消滅後按原租金計算之損害金，縱

使未限期催告，承租人仍得按比例請求減少租金，即租賃關係消滅後按原租金計算之損害金，亦應

減少。」惟承租人仍不得超過該比例，據為根本拒絕付租之理由（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

四二三號民事判決）。 
90
 所謂「先適用給付不能，後適用給付遲延」之規定的矛盾，指在事理上有可能先給付遲延，而後

在遲延中發生給付不能：但不可能先給付不能，而後事態又從給付不能轉為給付遲延。蓋給付遲延

以給付可能為前提。 
91
 請參考 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15 III. 

92
 請參考 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1, 8., Aufl. 1998, §15 I 2 b. 


